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润锦华 股票代码

00081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蔡惠鹏 杨春华

电话

0825-2282974 0825-2287329

传真

0825-2283399 0825-2283399

电子信箱

caihp@hrjh.com.cn crych2262@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3

年

2012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2011

年

营业收入（元）

1,121,755,000.34 1,131,022,099.85 -0.82% 1,243,996,27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20,853.84 3,526,340.76 5.52% 55,833,56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904,315.35 -2,280,960.68 - 51,816,207.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4,860,319.61 129,474,779.86 -11.29% 82,702,630.77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287 0.0272 5.51% 0.4306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287 0.0272 5.51% 0.43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0.75% 0.70%

增加

0.05

个百分点

11.27%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2011

年末

总资产（元）

1,091,943,678.77 1,130,203,118.38 -3.39% 1,302,181,13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94,239,572.55 494,408,690.25 -0.03% 510,332,207.19

（

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

总数

8,82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日末股东总数

7,061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华润纺织（集团）有限

公司

国家

50.99% 66,123,000

遂宁兴业资产经营公

司

国有法人

8.45% 10,958,004

华夏证券广州营业部 其他

8.27% 10,728,9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1.58% 2,044,300

朱敏 境内自然人

0.69% 900,044

项立新 境内自然人

0.62% 799,200

马仁荣 境内自然人

0.58% 755,416

曹国萍 境内自然人

0.58% 754,700

任越霞 境内自然人

0.43% 551,739

王景周 境内自然人

0.39% 504,87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法人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未知上述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

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上述股东中，任越霞通过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

551,739

股。

（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本公司生产棉纱

8,843

吨，生产棉布

2,042

万米，生产锦纶丝

20,748

吨，实现营业收入

112,

175.50

万元，比上年减少

0.82%

，其中棉纺织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46,102.46

万元，比上年减少

3.38%

；锦纶业

务实现营业收入

66,073.04

万元， 比上年增加

1.61%

； 实现主营业务利润

5,420.73

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

6.02%

。

公司在

2012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了公司

2013

年度的经营计划，报告期内，公司深入贯彻落实年度经营

计划，但受棉纺织业务亏损影响，未实现年度经营目标。

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

减（

%

）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分行业

棉纺织

443,318,372.92 424,600,080.37 4.22% -3.57% -4.61%

上升

1.05

个百分点

锦纶丝

658,847,125.24 547,208,697.65 16.94% 1.32% 4.44%

下降

2.48

个百分点

合 计

1,102,165,498.16 971,808,778.02 11.83% -0.7% 0.28%

下降

0.86

个百分点

分产品

棉纱

191,650,893.03 199,694,310.84 -4.2% -13.03% -8.93%

下降

4.69

个百分点

棉布

251,667,479.89 224,905,769.53 10.63% 5.15% -0.41%

上升

4.99

个百分点

锦纶丝

658,847,125.24 547,208,697.65 16.94% 1.32% 4.44%

下降

2.48

个百分点

合 计

1,102,165,498.16 971,808,778.02 11.83% -0.7% 0.28%

下降

0.86

个百分点

分地区

国内

496,202,664.96 420,508,992.65 15.25% -16.29% -22.66%

上升

6.97

个百分点

国外

605,962,833.20 551,299,785.37 9.02% 17.17% 29.6%

下降

8.72

个百分点

合 计

1,102,165,498.16 971,808,778.02 11.83% -0.7% 0.28%

下降

0.86

个百分点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向明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华润锦华 股票代码：000810� � � �公告编号：2014-05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24

日在深圳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4

月

12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给各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会议由董事长向明先生

主持。 会议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本报

告将提交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结果，

2013

年本公司实现净利润

3,720,853.84

元， 加年初未分

配利润

238,729,284.49

元，减去

2012

年度分配现金红利

3,889,971.54

元，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可供分

配的利润为

238,560,166.79

元。

2013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2013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29,665,71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分配现金红利

0.20

元 （含税）， 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2,593,314.36

元， 剩余可供分配利润

235,966,

852.43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分配预案将提交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会议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4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情况的议案》。

会议同意本公司向关联方上海润联纺织品有限公司采购天丝原材料，向关联方咸阳华润纺织有限公司

销售棉纱，向关联方陕西华润印染有限公司销售棉布，并采购经漂染后的棉布，向关联方烟台厚木华润袜业

有限公司销售锦纶丝，向关联方山东华润厚木尼龙有限公司提供倒班宿舍、班车及仓储。 关联董事向明、狄

慧、周波、蔡惠鹏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2013

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6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7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工作情况， 会议同意续聘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为本公司

2014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从事公司年度财务决算审计及内控审计等相关业务，聘期一年，自股东

大会批准之日起计算。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8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高级管理人员

2013

年度经营

业绩考核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9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

年公司经营班子薪酬及奖

励办法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10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议于

2014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二）上午

9:30

在公司本部采用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2013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董事会、监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华润锦华 股票代码：000810� � � �公告编号：2014-06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24

日在深圳召开， 应出席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陶然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并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结果，

2013

年本公司实现净利润

3,720,853.84

元， 加年初未分

配利润

238,729,284.49

元，减去

2012

年度分配现金红利

3,889,971.54

元，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可供分

配的利润为

238,560,166.79

元。

2013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2013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29,665,71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分配现金红利

0.20

元 （含税）， 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2,593,314.36

元， 剩余可供分配利润

235,966,

852.43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监事会认为：该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决策程序完备。 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结合企业经营发展的实际，体现了公司对股东的回报，维护了

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该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发展战略需要，是合理的。

四、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的议案》

2014

年，本公司预计将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为：本公司向关联方上海润联纺织品有限公司采购天丝原

材料，向关联方咸阳华润纺织有限公司销售棉纱，向关联方陕西华润印染有限公司销售棉布，并采购经漂染

后的棉布，向关联方烟台厚木华润袜业有限公司销售锦纶丝，向关联方山东华润厚木尼龙有限公司提供倒

班宿舍、班车及仓储。

监事会认为，公司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合理，关联交易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交易程序合法，关

联交易及因关联交易产生的关联方资金往来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五、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有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

原则，结合公司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了覆盖公司生产经营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经营活

动的正常有序进行，保障了公司财产安全。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基本符合深交所《指引》及其他相关文件

的要求；自我评价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是客观的、准确的。

特此公告。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810� � � �证券简称：华润锦华 公告编号：2014-07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4

年

4

月

24

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本公司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主要为：向关联方上海润联纺织品有限公司采购天丝原材料，向关联方咸阳华润纺织有限公司销售棉纱，向

关联方陕西华润印染有限公司销售棉布，并采购经漂染处理后的棉布，向关联方烟台厚木华润袜业有限公

司销售锦纶丝，向关联方山东华润厚木尼龙有限公司提供动力、班车及仓储。 关联董事向明、狄慧、周波、蔡

惠鹏回避表决。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年初至披露日累

计发生额

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

）

采购原料

上海润联纺织品有限公司

400

万元

139

万元

0.14% 60

万元

小计

400

万元

139

万元

0.14% 60

万元

采购产品

陕西华润印染有限公司

100

万元

11

万元

0.01% 0

小计

100

万元

11

万元

0.01% 0

销售产品

咸阳华润纺织有限公司

200

万元

161

万元

0.15% 0

陕西华润印染有限公司

100

万元

0 0 0

烟台厚木华润袜业有限公司

1,000

万元

694

万元

0.63% 133

万元

小计

1,300

万元

855

万元

0.78% 133

万元

提供劳务

山东华润厚木尼龙有限公司

50

万元

17

万元

1

万元

小计

50

万元

17

万元

1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

、上海润联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润联”）

(1)

基本情况：

该公司注册号：

310109000260191

号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法定住所：上海浦东新区乳山路

227

号

3

楼

D-254

室；法定代表人：张家瑞；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经营范围：销售纺织面料，

家用纺织品，纺织原料，纺织纤维，丝织品，针纺织品，皮革制品，服装鞋帽，工艺品（金银饰品除外），纺织领

域内的“四技”服务（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2)

关联关系：

上海润联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华润纺织控制的全资下属企业。

(3)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预计

2014

年本公司向上海润联采购天丝原料的交易总额约

400

万元，截止信息披露日累计发生金额

为

60

万元。

2

、咸阳华润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咸阳华润”）

⑴

基本情况：

该公司注册号：企合陕咸总字第

000118

号

,

注册资本为

1,224

万美元；法定住所：咸阳市人民中路

33

号；法定代表人：向明；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经营范围：生产棉、麻、涤棉、粘胶、色织等各类

纱、线、布等纺织产品、服装、纺织机械设备、零配件，销售自产产品。

(2)

关联关系：

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华润纺织之下属全资子公司华润纺织投资的控股企业，持股比例为

80%

。

(3)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预计

2014

年本公司向咸阳华润销售棉纱的交易总额约

200

万元， 截止信息披露日累计发生金额为

0

万元。

3

、陕西华润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华润”）

(1)

基本情况：

该公司注册号

:

企独陕咸总字第

000115

号

,

注册资本为

165

万美元；法定住所：咸阳市人民中路

26

号；法定代表人：向明；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经营范围：生产各类全棉、涤棉、化纤印染

布； 服装、床上用品、坯布、染化料、助剂、配件；销售自产产品。

(2)

关联关系：

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华润纺织之下属全资子公司华润纺织投资的独资企业。

(3)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预计

2014

年本公司向陕西华润销售棉布的交易总额为

100

万元， 截止信息披露日累计发生金额为

0

万元；向陕西华润采购经漂染后的棉布的交易总额为

100

万元，截止信息披露日累计发生金额为

0

万元。

4

、山东华润厚木尼龙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华润厚木”

)

(1)

基本情况：

该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号

:,370600400008542

，注册资本为

612.26

万美元；法定住所：烟台开发区珠江路

8

号；法定代表人：向明；企业类型：独资经营（港资）；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高仿真化纤氨

-

锦纶包芯丝连裤袜及

相关产品。

(2)

关联关系：

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华润纺织管理的华润服饰（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持股比例为

65.5%

。

(3)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预计

2014

年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华润锦纶向华润厚木提供公用工程、提供班车、仓储的交易总额为

50

万元，截止信息披露日累计发生金额为

1

万元。

5

、烟台厚木华润袜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厚木华润”

)

(1)

基本情况

该公司注册号

:

企独鲁烟总字第

004913

号

,

注册资本为

1,800

万美元；法定住所：烟台经济技术开发

区湘江路

8

号；法定代表人：佐藤智明；企业类型：独资经营；经营范围：生产销售超细包芯纱、连裤袜、棉袜

及相关产品，开发研究相关技术。

(2)

关联关系：

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华润纺织下属全资子公司华润纺织原料有限公司的参股企业， 持股比例为

5%

。

(3)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预计

2014

年华润锦纶向厚木华润销售锦纶丝的交易总额为

1,000

万元，截止信息披露日累计发生金额

为

133

万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向上海润联采购天丝原料，向咸阳华润销售棉纱，向陕西华润销售棉布并采购经漂染后的棉布，

华润锦纶向厚木华润销售锦纶丝关联交易，以市场价定价，公平交易。华润锦纶向华润厚木提供班车和仓储

按成本价定价，公平交易。

2

、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向上海润联采购天丝原料，向咸阳华润销售棉纱，向陕西华润销售、采购棉布，华润锦纶向厚木

华润销售锦纶丝关联交易，暂未签署长期性协议，将按上述定价原则，在业务发生时再签订相关合同或协

议。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本公司向上海润联采购天丝原料，天丝原料是本公司生产特种棉纱的原材料，而上海润联为天丝原

料的代理商，属于正常的上下游产业链贸易。

2

、本公司向咸阳华润销售棉纱，向陕西华润销售、采购棉布，属于正常的上下游产业链贸易；该等交易

按公允的市场价进行，占公司同类产品销售总额的比例较小，本公司不会对其构成依赖，不会损害上市公司

利益。

3

、控股子公司华润锦纶出售锦纶丝厚木华润，主要是因为两家企业同在烟台华润工业园内，运输成本

低，且华润锦纶与厚木华润是上下游产业链关系，配套生产各类高档袜子。 该交易按公允的市场价进行，不

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华润锦纶拥有独立的销售机构和市场网络，该交易占其同类锦纶丝销售总额的比例

较小，不会对其构成依赖。 同时，为了节约成本，本公司向华润厚木提供动力、班车和仓储，该交易不会损害

上市公司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发表了独立意见：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同意公司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预计，该议案已于董事会召开前征得独

立董事同意。 该等关联交易涉及金额较小，按公允的市场原则作价，且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企业

的长远发展，未发现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华润锦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 华润锦华 股票代码：000810� � � �公告编号:2014-08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

2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会议的召开已经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2014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二）上午

9:30

5．

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6．

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4

年

5

月

15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公司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7

、会议地点：四川省遂宁市遂州中路

309

号本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

1

、审议《

2013

年度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审议《

2013

年度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审议《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4

、审议《关于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5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上述提案详见

2014

年

4

月

26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

（三）其他事项：听取公司独立董事

2013

年度述职报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时间：

2014

年

5

月

16

日、

19

日上午

8:00-11:30

，下午

15:00-18:30

2

、登记地点：四川省遂宁市遂州中路

309

号本公司证券综合部

3

、登记方式：社会公众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受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格式

附后）、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和法人

证明、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或信函方式办理登记。

四、其他事项

1

、会议期限半天，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2

、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四川省遂宁市遂州中路

309

号

联系人：蔡惠鹏 杨春华

联系电话：（

0825

）

2282974 2287329

传真：（

0825

）

2283399

邮编：

629000

五、备查文件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行使方式作具体指示，被委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

认为合适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某预案或弃权。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

2013

年度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

2013

年度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审议《关于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盖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注：请股东将表述意见用“

√

”填在对应的空格内。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法

人股东委托需加盖该法人公章。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签名即可。

（上接 B26版）

(

二

)

董事会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或核算方法变更的原因和影响的分析说明

√

不适用

(

三

)

董事会对重要前期差错更正的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

不适用

3.4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

一

)

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执行或调整情况

1

、公司已按照《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57

号》的

有关规定并经

2009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修订了《公司章程》，明确了现金

分红政策：

(1)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2)

公司每年将根据当期的经营情况和项目投资的资金需求计划，在充分考虑股东利益的基础上正确

处理公司的短期利益及长远发展的关系，确定合理的股利分配方案。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

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2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2012]37

号文《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

并经

2012

年

8

月

28

日召开的七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二次会议及

2013

年

4

月

17

日召开的

2012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对《章程》进行了修订，明确了分红决策程序及机制、对分红政策作出调整的具体条件及

程序、利润分配形式、现金分红具体条件、发放股利条件、听取独立董事及中小股东意见所采取的措施等。

3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及本公司《章程》规定制定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2

年度现金分红方案，其决策程序合规，独立董事尽职履责并发表了独立意见，且在实际执行中完全符合股东

大会决议要求。 具体实施情况如下：

2013

年

4

月

17

日召开的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预案》；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为：以

2012

年末股本总数

488,545,698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2.30

元

(

含税

)

，计

112,365,510.54

元，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余

424,283,099.75

元结转以后年度

分配。

根据《公司章程》第九十三条规定，股东大会通过有关派现、送股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提案的，公司将

在股东大会结束后

2

个月内实施具体方案。

2013

年

4

月

18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第

B043

版、《上海证券报》第

A37

版、《证券时报》第

B026

版

上披露了《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

2013

年

5

月

24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5

月

24

日

除权（除息）日：

2013

年

5

月

27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3

年

5

月

31

日

(

二

)

报告期内盈利且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正，但未提出现金红利分配预案的，公司应当详细披露原因

以及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

不适用

(

三

)

公司近三年（含报告期）的利润分配方案或预案、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或预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红年度

每

10

股送红

股数（股）

每

10

股派息

数

(

元

)

（含税）

每

10

股转增

数（股）

现金分红的数额

（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

中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的比率

(%)

2013

年

0.00 0.00 -153,570,739.82 0.00

2012

年

2.30 112,365,510.54 337,729,596.80 33.27

2011

年

2.30 112,365,510.54 320,473,401.81 35.06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4.2

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了变化，本报告期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成都聚

锦商贸有限公司

100%

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不再持有成都聚锦商贸有限公司股权，故不再纳入本公司合

并范围。 本公司本年仅合并成都聚锦商贸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1

日

-4

月

24

日的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不

再合并年末成都聚锦商贸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

4.4

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董事长：黄建勇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4月 24日

股票代码：600779� � � �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临 2014-004 号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七届监事会

2014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七届监事会于

2014

年

4

月

24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会议。 会

议召开通知于

2014

年

4

月

15

日发出，以书面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

5

人，实到监事

4

人。 公

司监事

Daniel Stuart Hamilton (

邓汉明

)

先生未能出席会议，书面委托监事

Lee-Peng Chow

（曹丽苹）女士参

会并代为表决，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Lee-Peng Chow

（曹

丽苹）女士主持，会议经认真审议、依法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公司《监事会

2013

年度工作报告》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

2013

年年度报告》进行谨慎审核，监事会认为：

（一）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二）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

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13

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三）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没有发现参与

2013

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14

年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

2014

年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六、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1

号———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一般规定》的要求，监事会对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进行了审

核，发表意见如下：

1．

公司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要求，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结合自

身实际情况，对纳入评价范围的业务与事项均已建立了内部控制，并有效执行，不存在重大缺陷，保证了公

司业务活动的规范有序进行，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保护了公司资产的安全，提高了公司经

营的效率和效果。

2．

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监督充分有效。

3．

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全面、真实、准确、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

况。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

经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谨慎审核，监事会认为：

（一）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

定；

（二）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三）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没有发现参与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

的行为。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O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600779� � � �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临 2014-005号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项关联交易已征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

董事会在审议本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本项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项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

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

本项关联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项关联交易已经提交

2014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公司七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 并在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公司已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议前与独立董事进行了沟通，三位独

董认为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合理的，预计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情况，对

全体股东是公平的，同意公司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本项关联交易严格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遵循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

要求，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本次交易对公司是必要的，是符合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需要的，其

决策程序合规、合法，未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对全体股东是公平的。

（二）前次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前次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原

因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

品

Diageo Singapore Pte

Limited

10,175 2,928

市场发生深刻变化，出口需求较年初

预计大幅减少

（三）预计

2014

年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

额

占同类交易额

的比重

(％)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

）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原

因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Diageo Singapore

Pte Limited

4,600 14 2,928 6.05

预计出口酒销售将会较

大增长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Diageo Singapore Pte Limited(

以下简称

DSPL)

1.

基本情况：

DSPL

是

Diageo

集团下属公司，于

1968

年

4

月

9

日在新加坡成立，并作为

Diageo

亚太区域总部，负责

该区域内（包括中国，韩国，日本，印度，东南亚以及澳大利亚）

Diageo

的海外业务。

2.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DSPL

与

Diageo Highlands.Holding B.V

均为

Diageo

集团下属公司，

Diageo Highlands Holding B.V

持

有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四川成都水井坊集团有限公司

100%

的股份。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由直接或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向

Diageo Singapore Pte Limited

销售公司生产的白酒商品，参照同类商品出口外销的市场价格及国内

销售的毛利率情况，并结合市场开发费用的实际投入和分担情况进行结算。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向

Diageo Singapore Pte Limited

销售公司白酒商品，是为了利用

Diageo

国际市场经验和渠道，帮助水

井坊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和品牌创新战略的实施，促进水井坊的品牌建设和海外市场拓展，协助水井坊打造

国际一流的中国高端白酒品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授权总经理及相关人员在上述总额

120%

以内按规定权

限具体签署相关协议等文件。

六、备查文件

1．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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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于

2014

年

4

月

24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会议。 会

议召开通知于

2014

年

4

月

15

日发出，以书面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公

司监事和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黄建

勇先生主持，会议经认真审议、依法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

2013

年度工作报告》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13

年度年末未分配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 母公司报表

本报告期实现净利润

-153,570,739.82 77,373,033.96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7,737,303.40 7,737,303.40

减：发放

12

年现金股利

112,365,510.54 112,365,510.54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655,386,555.45 536,648,610.29

本期可供分配利润

381,713,001.69 493,918,830.31

鉴于

2013

年度公司亏损， 同时结合资金状况考虑，为促进企业经营发展，公司决定

2013

年度不进行

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附件

1

。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

2014

年

4

月

26

日登载的本公司相关内容。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六、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持续、稳健发展，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具体内容如下：

一、同意将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成都江海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成都瑞锦商贸有限公司、成都蓉上坊营销有

限公司、成都腾源酒业有限公司在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的期限为壹年的无担保集团综合

授信额度从人民币

19,000

万元增加至

20,000

万元。

.

二、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成都江海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成都瑞锦商贸有限公司、成都蓉上坊营销有

限公司、 成都腾源酒业有限公司在建设银行成都新华支行申请的期限为壹年的集团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28,000

万元。

.

三、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成都江海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期限

为壹年的集团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18,000

万元（其中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额度

15,000

万元，成都江海

贸易发展有限公司额度

3,000

万元，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15,000

万元额度可转授信全资子公司成都瑞

锦商贸有限公司使用）。

四、董事会批准向上述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6,000

万的授信，若年度执行出现变化，授权管理层

在

66,000

万额度内自行调整。 并授权大米总经理和黄永利副总经理代表签署相关授信协议。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七、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具体内容如下：

一、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成都江海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成都瑞锦商贸有限公司、成都蓉上坊营销有限

公司、成都腾源酒业有限公司使用在建设银行成都新华支行申请的期限为壹年的集团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28,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二、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成都江海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顺城大街支行

申请期限为壹年的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3,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的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14

年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预计

2014

年公司与

Diageo Singapore Pte Limited

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主要是销售商品， 交易价格

参照同类商品出口外销的市场价格及国内销售的毛利率情况，并结合市场开发费用的实际投入和分担情况

进行结算，交易金额为

4,600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

2014

年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项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附件

2

。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

关联董事黄建勇先生、

James Michael Rice

（大米）先生、

Richard Burn

（彭雅贤）先生、

Wong Ing Lee

（黄

永利）先生、

Vinod Rao

先生、

Samuel A.Fischer

（费毅衡）先生回避表决，其余董事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

弃权。

九、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附件

1

：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

本人作为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关于在上市

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有关规定要求，在本人所了解的事实范围内，对公司董事会提出的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意见如下：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提出的

2013

年度不

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董事会提出的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该预案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郑泰安、吕先锫、章群

二O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附件

2

：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

本人作为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关于在上市

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有关规定要求，在本人所了解的事实范围内，对公司所预计的

2014

年

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事项，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意见如下：

本项关联交易严格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遵循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要求，遵循了公开、公平、公

正原则；本次交易对公司是必要的，是符合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需要的，其决策程序合规、合法，未损害

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对全体股东是公平的。

独立董事：郑泰安、吕先锫、章群

二O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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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一）

●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成都江海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成都瑞锦商贸有限公司、成

都蓉上坊营销有限公司、成都腾源酒业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担保三项合计

3.1

亿元

●

反担保情况：无

●

对外担保累计数：

3.1645

亿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0

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具体内容如下：

(

一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成都江海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成都瑞锦商贸有限公司、成都蓉上坊营销有限公

司、 成都腾源酒业有限公司使用在建设银行成都新华支行申请的期限为壹年的集团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28,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二

)

公司为为全资子公司成都江海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的期限

为壹年的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3,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七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成都江海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成都瑞锦商贸有限公司、成都蓉上坊营销有

限公司、成都腾源酒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成都江海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成都瑞锦商贸有限公司、成都蓉上坊营销有限公司、

成都腾源酒业有限公司上述期限为

12

个月、总额

3.1

亿元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对下属全资子公司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

能保证授信额度内款项不被滥用和及时偿还；为下属全资子公司的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有利于全资子公司筹

措生产经营所需资金，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对外担保余额

1.26

亿元，无逾期担保情况。

1

、 公司按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银发

2007

第

359

号）、《房屋登记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68

号》 及

200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的 《物权

法》对房产业的要求，为本公司蓉上坊项目商品房承购人提供抵押贷款担保，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累计

银行按揭担保余额为

645

万元，该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在房屋竣工并在银行办理完毕房屋产权正式抵押后

予以解除；

2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成都江海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顺城大街支行申请

期限为

12

个月的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3,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3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成都江海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成都瑞锦商贸有限公司在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分行申请的期限为

12

个月的集团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6,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4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成都江海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在建设银行成都新华支行申请期限为

12

个月的银行

承兑汇票授信额度人民币

3,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七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2．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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